泗水县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（序号十二）销号情况的公示
按照市委办公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<济宁市贯彻落实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>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泗水县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（序号十二）反馈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销号前公示。

一、整改目标

已完成治理的城市黑臭水体不再出现返黑返臭现象，城市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。

二、整改措施

1.巩固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。落实河道卫生保洁网格化管理责任制,及时打捞河道垃圾，加大河道巡查力度,强化城区河道水系贯通，2025年6月底前完成任城区小府河治理。采取控源截污、清淤疏浚等措施，2025年12月底前完成梁山县龟山河、任城区胡营社区二期中学西侧水闸、曲阜市裕馨花园东北侧坑塘、金乡县金喜苑小区南沟渠、梁山县水泊南路西侧沟渠等水体治理。

2.加强城市黑臭水体动态排查整治。生态环境部门对整治清单内的城市黑臭水体每月进行水质检测，持续跟踪水体水质变化情况，发现水质恶化情况，及时推送城市黑臭水体主管部门整改。有关部门联合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行动，及时发现并推动城市黑臭水体整治,保持动态清零。
三、整改任务完成情况

1.泗水县组织相关人员对城区黑臭水体点，加强动态排查整治，进行水质检测。

2.在排查过程中发现问题，及时推送城市黑臭水体主管部门整改，保持动态清零。
四、整改效果

已完成治理的城市黑臭水体不再出现返黑返臭现象,城市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。
以上情况向社会公示，如有异议，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实名向县水务局反馈。
公示时间：2025年12月18日至2025年12月24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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